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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乌拉特前旗乌拉特
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羊上羊食品
有限公司
侯健
于水燕
李雪花
丁琦

崔建强

武满林
李娜

崔建强

郝军
李强
武春亮
张山林
陈军

菅改娥

张明义

郝小凤

司跃宾

刘宝玉
黄来柱
何敏健

全永利

陈宏伟
阴霁

贾跃轩

张明伟

刘瑞

刘贵林

许磊
张小平

崔建强

担保情况
保证人：王泉、张晓醒、王娥、王彩云、王元敬、杨彩英、高耀锋、贺长青、王韬光；
抵押物为：乌拉特酒业厂区土地、厂房，建筑面积2358.78平方米，土地面积26680平方米
保证人：刘宜汶、张宇；
抵押物为：101吨冷冻羊肉
保证人：刘琴、侯利平、刘二凤
抵押物为：乌拉山镇八区一街坊平房，面积243.89平方米；振兴花园5号楼3单元601，建筑面积123.27平方米
保证人：候雨中、陆素萍、董记、陶喜、王二伟、王利珍
抵押物：乌拉山电厂住宅小区24号楼4单元452，建筑面积96.44平方米；乌拉山镇十六区欣泽园小区19号楼1单元101号，建筑面积81平方米。
保证人：崔鑫、刘俊辰
抵押物：位于乌拉山镇十二区天义购物广场，建筑面积76.4平方米，用途为商业。
抵押物：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十六区天义生态园小区2号楼551号，建筑面积98.11平方米。
保证人：王明、李春霞
保证人：崔鑫、刘俊辰；
抵押物为：乌拉山镇十二区天义购物广场商业1层38号，建筑面积76.4平方米，发放时评估价72万元
抵押物为：欣泽园小区2号楼2单元3楼西户，111.2平方米，发放时评估价30万元
保证人：张数全、许根根
抵押物为：瑞泰小区3号楼1单元802号，117.27平方米
保证人为：郝延茂、苗新旺
抵押物：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五区中国银行西墙外，建筑面积302.73平方米，占地面积220.2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划拨，发放时评估价77万元。
保证人：张俊；
抵押物：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十三区，西临盐业路，交通便利，为乌拉山镇二类地段，占地面积为419.8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21.4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商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2047年6月18日，地号401-13-552-（1）。建筑物共三幢，第一幢为砖混结构二层，建筑面
积为216平方米，用途为商业；第二幢为砖木结构平层，建筑面积为182平方米，用途为商业；第三幢为砖木结构平层，建筑面积为23.4平方米，
用途为门房；因抵押物有争议，法院判决不予支持抵押物受偿。
保证人：张明伟、尚雪梅；
抵押物：长隆湾38号楼2号别墅，面积297.13平方米，发放时评估价143万元
保证人：李勇；
抵押物：位于乌拉特前旗大余太镇镇政府所在地南街富民小区1号楼24号商铺，砖混结构二层连体楼，一、二层建筑面积相同，总建筑面积为
101. 60平方米。
保证人：郝军、董娟；
抵押物为：1、十四区东临政法路万科小区后侧，住宅，砖混连体二层，占地面积161.08平方米，建筑面积166.32平方米。
2、十三区东临红旗南街商铺，面积43.89平方米。发放时评估总价86万元。
抵押物为：凯利莱商城一层A31号商铺，64.46平方米
抵押物为：学府嘉园小区10号楼46号商铺，建筑面积180.98平方米，发放时评估价115万元
保证人：何敏清、梁拴小
保证人：杨丽凤、杨玉秀、王君、全梅；
抵押物：1、乌拉山镇五区东临110国道，砖混二层商业用房，一层104.31平方米，二层128.35平方米。2、乌拉山镇十五区正阳花园小区17号底
店，面积52.96平方米。评估总价1858000元
保证人：贾宝田、白璞、刘守英、陈二伟、崔志清、徐猛、邬空、裴秋月、金引兵；
保证人为：邓世明、孙凤琴；抵押物已经接收抵债，剩余债权1063666.12元
抵押物：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第一居区，东转盘往北400米处，路东，现出租为全兴农机配件。房产证号：房权证乌前字第13522号，1-3层商
业用房地产建筑面积 544.32平方米，1-2层住宅建筑面积 105.48平方米，一层附着物建筑面积 39.87平方米，都为砖混结构，抵押土地面积
295.8平方米，土地证号：2001-4020000241号，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担保人为：张明伟、尚雪梅；
抵押物为：乌拉山镇十五区团结小区（现为水星家纺），建筑面积431.98平方米，发放时评估价530万元
抵押物为：乌拉山镇一区西临110国道如意加油站北墙房产和土地，建筑面积813.38平方米，占地面积1305.48平方米，发放时评估价430万元
保证人为：蔡维军、任翠玲、王少飞；
抵押物已经接收抵债，剩余债权3558121.51元
抵押物为：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十五区，建筑面积：1812.48平方米
抵押物为：乌拉山镇学府嘉苑小区8号楼3单元502号，建筑面积100.72平方米
保证人为：崔鑫、刘俊辰
抵押物为：抵押物位于乌拉山镇十二区天义购物广场，建筑面积76.4平方米，用途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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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本息截止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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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97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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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56.00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乌拉特农商银行”）于2024年7月1日与东胜区元飞

管理咨询中心签订了数份《债权转让协议》，将公告附

表《债权明细表》所列的包括主债务人赵世界、张韫焘

在内的2笔债权资产转让给东胜区元飞管理咨询中

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前述债权转让

协议，《债权明细表》所列的全部债权所对应的主合同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

切从权利已转让给东胜区元飞管理咨询中心。现乌

拉特农商银行根据法律规定及债权转让协议向东胜

区元飞管理咨询中心债权交付义务，并以公告方式将

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因债务人、

担保人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死亡、宣

告死亡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承继债务人债

务、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承继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继承人等。具体债权明细见附表：《债权明细表》。

乌拉特农商银行与东胜区元飞管理咨询中心

向《债权明细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发出联合催收

公告。自公告日起，请《债权明细表》所列债权的债

务人、担保人立即向东胜区元飞管理咨询中心履行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继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继承人等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明细表》中所列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

债权金额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件约定为准。

《债权明细表》列示截至2024年5月15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及欠息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签署

的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的，以实际计算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胜区元飞管理咨询中心

2024年7月5日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胜区元飞管理咨询中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赵世界
张韫焘

担保情况
保证人为：张亚茹，张凯
抵押物为：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生态园小区6-3-302号，建筑面积121.46平方米，发放时评估价40万元

债权本金（元）
200000

185，874.00

债权利息（元）
96895.84

286820.12

债权本息截止基准日
296895.84
472694.12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乌拉特农商银行”）于2024年7月1日与内蒙古海雅

工贸有限公司签订了数份《债权转让协议》，将公告附

表《债权明细表》所列的包括主债务人侯健、于水燕等

在内的32笔债权资产转让给内蒙古海雅工贸有限公

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前述债权转让

协议，《债权明细表》所列的全部债权所对应的主合同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

切从权利已转让给内蒙古海雅工贸有限公司。现乌

拉特农商银行根据法律规定及债权转让协议向内蒙

古海雅工贸有限公司债权交付义务，并以公告方式将

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因债务人、

担保人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死亡、宣

告死亡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承继债务人债

务、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承继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继

承人等。具体债权明细见附表：《债权明细表》。

乌拉特农商银行与内蒙古海雅工贸有限公司

向《债权明细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发出联合催收

公告。自公告日起，请《债权明细表》所列债权的债

务人、担保人立即向内蒙古海雅工贸有限公司履行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继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继承人等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明细表》中所列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

债权金额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件约定为准。

《债权明细表》列示截至2024年5月15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及欠息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签署

的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的，以实际计算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海雅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7月5日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海雅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24年7月5日

星期五

责编：杨 乐

制版：申慧珍 13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乌拉特农商银行”）于2024年7月1日与吕吉签

订了数份《债权转让协议》，将公告附表《债权明细

表》所列的包括主债务人张勇、武春亮等在内的2笔

债权资产转让给吕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及前述债权转让协议，《债权明细表》所列的全

部债权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已转让给吕

吉。现乌拉特农商银行根据法律规定及债权转让

协议向吕吉债权交付义务，并以公告方式将债权转

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因债务人、担保

人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死亡、宣告

死亡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承继债务人债

务、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承继人、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继承人等。具体债权明细见附表：《债权明细

表》。

乌拉特农商银行与吕吉向《债权明细表》所列

债务人、担保人发出联合催收公告。自公告日起，

请《债权明细表》所列债权的债务人、担保人立即向

吕吉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继人、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继承人等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

《债权明细表》中所列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

债权金额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件约定为准。

《债权明细表》列示截至2024年5月15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及欠息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签署

的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的，以实际计算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吕吉

2024年7月5日

内蒙古乌拉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吕吉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张勇
武春亮

担保情况
抵押物为：乌拉山镇五居区一街坊401-5-11A，建筑面积177.6平方米，乌拉山镇五区1街坊401-5-11B，建筑面积661.44平方米
保证人为：王根、王建

债权本金（元）
409，500.00
349，996.82

债权利息（元）
89762.40

179777.02

债权本息截止基准日
499262.40
529773.84

附：债权明细表

附：债权明细表

附：债权明细表


